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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埔鎮新埔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體育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

高 45分) 

與體育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體育有關之進修學分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附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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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埔鎮寶石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輔導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輔導相關學

經歷 

(最高 30分) 

1.具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 

2.修畢輔導學分 40學分班 

3.修畢輔導學分 20學分班 

※以上三項【得分條件】擇一採計 

1. 30分(證書) 

2. 20分(40學分) 

3. 10分(20學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上述給分條件需有分數，如無分數不以排

序，如積分有分數且相同時，以右列給分標

準計算排序 

 

1.專輔年資每滿 1

年 3分計(不含留

職停薪年資) 

2.兼輔年資每滿 1

年 1分計(不含留

職停薪年資)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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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大同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科學  

缺額：缺額 1(共 4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組

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自然科

學領域相

關學經歷

(最高 50

分) 

1.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

具學分證明書或成

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一日

止。 

3.取得自然科學第

二專長教師登記者

不重複採計與自然

科學有關之進修學

分積分。 

4.若積分相同，依

序以給分條件項目

之第 4項、第 5

項、第 1項、第 2

或 3項排序。 

2.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自然科學有關之進修學分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3.取得最高學歷之後另取得自然科學第二專長教師登記

者(最高以 10分為限) 

取得自然科學第二

專長教師登記和 10

分 

   

4.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科展獲

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5.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科展獲

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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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大同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雙語教學  

缺額：缺額 3(共 4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組

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雙語教

學專長相

關學經歷

(最高 50

分) 

1.取得最高學歷之後另取得英語科第二專長教師登記者

或修習與英語有關之進修學分(最高以 15分為限) 

取得英語第二專長

教師登記給 15分 

每一學分給 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

具學分證明書或成

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一日

止。 

3.取得英語科第二

專長教師登記者不

重複採計與英語科

有關之進修學分積

分 

4. 若積分相同，

依序以給分條件項

目之第 2項、第 3

項、第 4項、第 5

項、第 1項排序。 

2.最近 3年內參加全國性教案設計或評量競賽獲得前 6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12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6分 

   

3.最近 3年內參加縣市級教案設計或評量競賽獲得前 6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計    次 

一次給 5分    

4.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英語全國性比

賽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5.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英語縣市級比

賽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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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美術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美

術)相關學經歷

(最高 48分) 

與美術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美術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近 3年擔任美術專任教師 1年 1分       

(最高以 3分為限) 

1年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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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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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二重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專長  

缺額：缺額 2(共 2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與自然教學相關學系之最高學歷  

(最高以 32分為限) 

博士給 32分 

碩士給 22分 

學士給 10分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自然教學有關之

進修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自然領域教學年資（請於在職證明書或服務

證明書上加註）                        

  

滿一年給一分 

 

   

    最近 5年內參加自然科學相關領域研習

或工作坊                             

   

每滿 35小時給 

1分 

   

通過國民小學自然領域學科知能評量認證 認證通過給 5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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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二重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2(共 2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與體育教學相關學系之最高學歷 (最高以 14

分為限) 

博士給 14分 

碩士給 12分 

學士給 10分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體育教學有關之

進修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體育教學年資（請於在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

書上加註）                  

滿一年給一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體育競賽獲得前 8名或優等以上 (以新竹

縣績優選手獎勵辦法所列舉之比賽)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8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體育競賽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8

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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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竹北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體育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

高 38分) 

與體育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6名(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給 4分 

4--6名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3名(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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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竹北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資訊科技專長  

缺額：缺額 2(共 2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資訊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

高 45分) 

與資訊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曾擔任資訊組長或資訊聯絡人者 1年 2分、電腦

課專任教師 1年 1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資訊組/資訊聯絡

人一年給 2分 

電腦科任一年給 1

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程式設計或科技類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程式設計或科技類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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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新社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藝才班美術專長  

缺額：缺額 2(共 2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

自填

得分 

現職學

校審核

得分 

積分審查

小組核定

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

(美術)相關

學經歷(最

高 50 分) 

與美術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進修學分應出具

學分證明書或成績

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一日

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美術有

關之進修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

參加全國性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

前 6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 

特優一次給 4分 

4--6名或優等

一次給 2 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

參加縣市級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

前 3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 分 

   

最近 3年內實際參與美術相關教學

研究計畫或教材教法研究專案(最高

以 5分為限)         計    件 

一件給 1 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12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豐田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音樂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音

樂)相關學經歷

(最高 45分) 

與音樂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音樂有關之進修

學分或參與有關藝術與人文(音樂)領域研習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研習每滿 3小時給

0.5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8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4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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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新港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美術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美

術)相關學經歷

(最高 50分) 

與美術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0分為限) 博士給 10分 

碩士給 8分 

學士給 6分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美術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5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其他美術相關創意作品(最高以 15分為限)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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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博愛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美術專長  

缺額：1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

小組核定

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

(美術)相關學

經歷(最高 50

分) 

與美術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0分為限) 
碩、博士給 10分 

學士給 8分 

   1.學歷應出具畢業證書。 

2.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證明

書或成績單。 

3.研習時數請至全國教師在

職進修資訊網、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網列印有關藝術與人

文領域研習時數。教育部或

縣府辦理，有文號核定之研

習，須檢附相關資料。 

4.公開觀課請以服務學校 

、輔導團或聘都出具之證明

書，抑或出具公開觀課排定

日程表及當日觀課教案。 

5.各項比賽應出具獲獎獎

狀。 

6.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審查

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美術有關之進修

學分或參與有關藝術與人文領域研習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每滿 6小時給 0.5分 

   

最近 3年內有擔任公開觀課之教學者 

(最高以 5分為限) 
每次給 1分 

   

最近 3 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世界兒童畫展獲得佳作以上 

(最高以 15分為限) 

計    次 

特優一次給 8分 

優等一次給 6分 

甲等一次給 4分 

佳作一次給 2分 

   

最近 3 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學生美術比賽、世界兒童畫展獲得前 3名或

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2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備註:本校暫需美術專長教師 1名，惟本校得依實際狀況進行職務調整，亦

即有可能擔任級任。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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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光明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美術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美

術)相關學經歷

(最高 50分) 

與美術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5分為限) 博士給 5分 

碩士給 3分 

學士給 1分 

   1. 請檢具學歷、教師證

敘獎令或獎狀等文

件，以資證明。 

2. 除年資得採計至本年

度 7月 31日外，其餘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3.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

排序。 

參加本縣國小藝術領域輔導團(最高以 5分為

限) 

每年給 1分    

最近 5年內個人參加或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

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6名

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5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5年內個人參加或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

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3名

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參與教育部或及縣市政府之美術課程創意教

學方案研發著作或發表(最高以 15分計) 

每篇(案)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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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光明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資訊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資訊科學相

關學經歷(最高

50分) 

與資訊科技相關學系之學歷(最高以 5 分為

限) 

博士給 5分 

碩士給 3分 

學士給 1分 

   

1.請檢具學歷證明文件。 

2.請檢具學分證明文件 

3.請檢具獲獎證明文件 

4.請檢具經歷證明文件 

  (如服務證明等，聘書 

  不得作為依據) 

5.除年資得採計至本年 

  度 7月 31日外，其餘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4.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以下項目順序分數 

  進行排序： 

  (1)指導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 

  (2)擔任資訊相關職務 

     年資 

  (3)指導學生參加縣市 

     性比賽 

  (4)個人進修與競賽 

  (5)學歷 

最近 5 年內取得最高學歷之後修習與資訊科

技有關之進修學分或參加公立機關所辦理之

資訊科技相關個人比賽獲得佳績者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全國性比賽前 3

名或特優一次給 4

分，4--6名或優等

一次給 2分 

縣市性比賽獲得

前 3 名或優等以上

一次給 1分 

   

最近 5 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公立

機關所辦理之全國性資訊科技相關比賽獲得

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 名或特優一

次給 4分 

4--6 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政府所辦理之資訊科技相關比賽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獲得前 3 名或優等

以上一次給 1分 

   

最近 5年內兼任資訊組長、資訊聯絡人、國教

輔導團資訊科技領域團員者…… 

(同年度重覆身份者擇一採計，最高以 15 分

計) 

每滿 1年給 3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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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雙語專長  

缺額：1名(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4.具英語專長(如全

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達 CEF 架構 B2 級以

上英語相關考試檢

定及格或其他相當

等級可資證明者 ) 

(最高以 16分為限) 

1.本縣擔任導師或科任年資 

(最高以 10分為限) 

導師每年得分 2分 

科任每年得分 1分 

   1. 請檢具教師證，以資

證明。 

2. 雙語年資需該學期每

週授課 1 節以上，授

課 2 學期為 1 年；請

提供服務證明書，並

加註授課節數。 

3. 年資得採計至本年度

7月 31日。 

4. 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

排序。 

2.近五年曾參加雙語教學相關進修研習 

(最高以 6分為限) 

1.每滿一週，得 0.5分 

2.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 

3.未滿一週者不計分 

   

3.曾參加縣市政府、教育部、大專院校主辦

之雙語教學相關專案。(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案給 2分 

   

4.英語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 得分 8分 
   

5.具英語專長(如全民英檢中高級、達 CEF架

構 B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或其他

相當等級可資證明者) (最高以 16分為限) 

每一證明給 8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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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科學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3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自然科學領

域相關學經歷

(最高 75分) 

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5分為限) 

博士給 5分 

碩士給 3分 

學士給 1分 

   

1.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實際教授相關課程應

出具服務學校之證

明。 

3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自然科學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自然科學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或實

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自然科

學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40分為

限)                          

計    次 

全國性前 3名或特

優一次給 4分 

全國性 4--6名或

優等一次給 2分 

縣市級一次給 2分 

   

最近 5年內教師本身參加全國性比賽(與自然科

學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或教師本身參加

縣市級比賽(與自然科學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 15分為限) 

計    次 

全國性前 3名或特

優一次給 4分 

全國性 4--6名或

優等一次給 2分 

縣市級一次給 1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教授自然科學相關課程(最高以

5分為限) 
每滿一年給 1分    

合 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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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資訊科技專長  
缺額：缺額 2(共 3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資訊科技領

域相關學經歷

(最高 75分) 

與資訊科技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5分為限) 

博士給 5分 

碩士給 3分 

學士給 1分 

   

1.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實際教授相關課程應

出具服務學校之證

明。 

3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資訊科技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資訊科技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或實

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資訊科

技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40分為

限)                          

計    次 

全國性前 3名或特

優一次給 4分 

全國性 4--6名或

優等一次給 2分 

縣市級一次給 2分 

   

最近 5年內教師本身參加全國性比賽(與資訊科

技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或教師本身參加

縣市級比賽(與資訊科技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 15分為限) 

計    次 

全國性前 3名或特

優一次給 4分 

全國性 4--6名或

優等一次給 2分 

縣市級一次給 1分 

   

最近 5年內實際教授資訊科技相關課程(最高以

5分為限) 
每滿一年給 1分    

合 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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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範例) 

志願學校：新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自然領域

(自然)相關學

經歷(最高 56

分) 

與自然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與取得加註自然專長後所修習

與自然有關之進修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取得自然專長加註證書 給 1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自然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自然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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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嘉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行政專長-教務組長  

缺額：缺額 1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學校特色任務之描述 

任務描述事項 

一 擔任教導處教務組長，落實教務組長職務工作。 

二 依學校發展方向協助相關課程規劃。 

三 協助學校資訊融入課程教學與推廣科學教育。 

四 規劃學校雙語課程，執行部分領域課程融入雙語教學計畫，協助推動雙語教學。 

五 因應學校發展需要或其他任務交辦事項。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

者，應執行該校發展特色任務。」：□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非學校需求專長教

師，免填下表，以零分計)。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

小組核定

分數 

備    註 

行 

政 

專 

長 

教務組長 

(最高 50分) 

106-110學年擔任教學、研發、資訊

組長 

一項職務滿 1年給 15分 

兩項職務滿 1年給 20分 

三項職務各滿 1年 30分 

(最高 30分) 

   1. 請檢具服務證

明、研習、進修

學分、功獎、獎

狀等文件，以資

證明。 

2. 除年資得採計

至本年度 7 月

31日外，其餘得

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

一日止。 

3. 本積分申請表

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

數進行排序。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曾擔任縣

級以上或他校教師增能研習或工作

坊講師 

每次給 1分 

(最高給 10分) 
   

參加新竹縣雙語教學初階研習、進階

研習 

每次給 2分    

106-110學年度參加縣級以上， 

與課程、教學、評量相關比賽得獎

（含團隊競賽）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分 

   

106-110學年指導學生參加縣級以上

比賽得獎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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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嘉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行政專長-學務組長 

缺額：缺額 1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學校特色任務之描述 

任務描述事項 

一 擔任教導處學務組長，落實學務組長職務工作。 

二 辦理輔導特教相關業務、友善校園工作推動、交通安全導護、環境永續教育、校安通報等工作。 

三 
協助規劃學校重大活動： 

校慶系列活動、迎新活動、學生社團、防震防災演練活動等。 

四 參與學校雙語課程，加入部分領域課程融入雙語教學計畫，進行雙語教學。 

五 因應學校發展需要或其他任務交辦事項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

者，應執行該校發展特色任務。」：□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非學校需求專長教

師，免填下表，以零分計)。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

小組核定

分數 

備    註 

行 

政 

專 

長 

學務組長 

(最高 50分) 

106-110學年擔任訓育(活動)、生教

組長 

一項職務滿 1年 

給 15分 

兩項職務各滿 1年 

給 30分 

(最高 30分) 

   4. 請檢具服務證

明、研習、進修

學分、功獎、獎

狀等文件，以資

證明。 

5. 除年資得採計

至本年度 7 月

31日外，其餘得

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

一日止。 

6. 本積分申請表

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

數進行排序。 

性平專業調查人員培訓初階、進階、

高階證書。 

一項證書給 2分    

參加新竹縣雙語教學初階研習、進階

研習 

每次給 2分    

106-110學年度參加縣級以上， 

與課程、教學、評量相關比賽得獎

（含團隊競賽）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分 

   

106-110學年指導學生參加縣級以上

比賽得獎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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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嘉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低年級級任兼英語教學專長教師 

缺額：3 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學校發展特色任務之描述 

一、擔任本校低年級級任教師，加入生活課程進行部分領域課程融入雙語教學計畫。 

二、 教師專長條件：低年級帶班經驗兼具英語專長教師。 

 

三、低年級級任英語專長教師介聘資格審核（資格審查通過，方能進入積分審查事項） 

檢核事項（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1.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聽說通過） 

2.達 CEFR B2級或以上 

3.教師證加註英語專長 

4.出國留學取得大學以上學位 
（以上一項符合即可）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四、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非學校需求專長教師，免填下表，以零分計)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低 

年 

級 

任 

兼 

英 

語 

教 

學 

專 

長 

教 

師 

 (最高 50分) 

教師證加註英語專長 20分 

   7. 請檢具服務證明、研

習、進修學分等文件，

以資證明。 

8. 除年資得採計至本年

度 7月 31日外，其餘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9. 本積分申請表如有同

分情形，以項目順序

分數進行排序。 

101-110 學年度擔任國小班級級任教

師 

低年級一年給 2分 

其他年級一年給 1

分(最高 10分) 

   

101-110學年度擔任國小英語教師 
每一年給 2分 

(最高 10分) 

   

參加新竹縣雙語教學初階研習、進階

研習、教育部或大專院校開辦雙語教

學教師增能學分班 

每次給 2分 

每學分給 2分 

(最高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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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學年度參加縣級以上，與課

程、教學、評量相關比賽得獎（含團

隊競賽） 

獎狀 0.5分 

嘉獎 1分 

記功 3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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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嘉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低年級級任兼雙語教學素養教師 

缺額：7 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學校發展特色任務之描述 

三、擔任本校低年級級任教師，加入生活課程進行部分領域課程融入雙語教學計畫。 

四、 教師專長條件：低年級帶班經驗兼具英語教學素養。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非學校需求專長教師，免填下表，以零分計)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低 

年 

級 

級 

任 

兼 

雙 

語 

教 

學 

素 

養 

教 

師 

 (最高 50分) 

101-110學年度擔任國小級任教
師 

低年級一年給 2分 

其他年級一年給 1

分(最高 10分) 

   10. 請檢具服務證明、

研習、進修學分、功

獎、獎狀等文件，以資

證明。 

11. 除年資得採計至

本年度 7月 31日外，

其餘得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一日

止。 

12. 本積分申請表如

有同分情形，以項目

順序分數進行排序。 

擔任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 
滿 1年給 2分 

(最高 10分) 

   

106-110學年參加教育部或大專
院校開辦雙語教學教師增能學
分班、新竹縣雙語教學初階、進
階研習、生活課程初階、進階研
習 

每學分給 2分 

每次給 2分 

(最高 16分) 

   

106-110學年度參加縣級以上，
與課程、教學、評量相關比賽得
獎（含團隊競賽） 

獎狀 0.5分 

嘉獎 1分 

記功 3分 

   

106-110學年度指導學生參加

縣級以上比賽得獎 

獎狀 0.5分 

嘉獎 1分 

記功 3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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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嘉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資訊專長  

缺額：缺額 1 (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學校特色任務之描述 

任務描述事項 

一 擔任資訊聯絡人。 

二 協助全校老師行動載具應用教學、線上教學應用。 

三 數位科技運用、跨域課程教學、STEAM 課程開發等。 

四 加入部分領域課程融入雙語教學計畫，進行雙語教學。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

者，應執行該校發展特色任務。」：□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非學校需求專長教

師，免填下表，以零分計)。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資 

訊 

專 

長 

科 

任 

(最高 50分) 

現職或曾任資訊組長 滿 1年給 5分 

(最高 20分) 
   13. 請檢具服務證明、

研習、進修學分、功

獎、獎狀等文件，以資

證明。 

14. 除年資得採計至

本年度 7月 31日外，

其餘得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一日

止。 

15. 本積分申請表如

有同分情形，以項目

順序分數進行排序。 

曾參與教育部數位學習推動計畫、科

技教育總體計畫 

(行動學習、數位學習、科技教育)  

 滿 1年給 2分 

  (最高 10分) 
   

106-110學年參加教育部或大專院校

開辦資訊教學教師增能學分班、參加

資訊數位科技專業增能、STEAM種子

教師認證 

每學分給 2分 

每次給 2分 

證書給 4分 

 (最高 8分) 

   

106-110學年曾擔任縣級以上或他校

相關資訊教育教師增能研習、工作坊

講師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分 

   

106-110學年度個人或指導學生參

加縣級以上相關資訊科技、數位學

習或機關王、機器人等競賽得獎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 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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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竹北市嘉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英語專長  

缺額：缺額 1 (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學校發展特色任務之描述 

任務描述事項 

一 發展本校英語課程及推動英語教育、授課低年級國際教育。 

二 中外師協同教學、外師生活適應之協助支持及溝通諮詢。 

三 協助規劃建置英語及雙語環境與營造友善雙語環境氛圍。 

四 參與學校雙語課程共備及諮詢協助，加入部分領域課程融入雙語教學計畫。 

三、科任英語專長教師介聘資格審核（兩項資格審查通過，方能進入積分審查事項） 

檢核事項（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一 現職或曾經擔任國小英語教師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二 

1.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書者 

2.通過教育部民國 88 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 

英語能力檢核測驗。 
3.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 

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組之外 

國語文系，並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 

英文之證明者）、畢業於英文(語) 輔 

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 

學分班結業者、修畢各大學專為國小 

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 20 學分班。 

4.達到 CEFR架構之 B2 級。 
（以上一項符合即可） 

 

 
□符合□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四、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

者，應執行該校發展特色任務。」：□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非學校需求專長教

師，免填下表，以零分計)。 

項目 給 分 條 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

小組核定

分數 

備  註 

英 

語 

106-110學年擔任英語教師 滿 1年給 2分    16. 請檢具服

務證明、研

習、進修學
106-110學年擔任縣級以上英語領域輔導員 滿 1年給 2分    



28 

 

專 

長 

科 

任 

(最高 50分) 

106-110學年曾與外師進行英語協同教學 1學年給 2分    分、功獎、獎

狀等文件，以

資證明。 

17. 除年資得

採計至本年

度 7 月 31 日

外，其餘得分

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

前一日止。 

18. 本積分申

請表如有同

分情形，以項

目順序分數

進行排序。 

曾參與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計畫

(SIEP) 

 

1學年給 2分 
   

106-110學年度個人或指導學生參加縣級以

上，與英語課程、英語教學、英語評量相

關比賽得獎（含團隊競賽） 

獎狀 0.5分 

嘉獎 1 分 

記功 3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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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3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體 

育 

專 

長 

 (最高 50分) 

1.體育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 得分 10分 

   19. 請檢具學歷、教師

證敘獎令或獎狀等文

件，以資證明。 

20. 體育年資需該學

期每週授課 10 節以

上，授課 2 學期為 1

年；請提供服務證明

書，並加註授課節數。 

21. 除年資得採計至

本年度 7月 31日外，

其餘得分一律採計至

積分審查日前一日

止。 

22. 本積分申請表不

得為 0 分；如有同分

情形，以項目順序分

數進行排序。 

2.擔任體育老師年資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年給 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體

育有關)獲得前 6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 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2分 

   

4.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體

育有關)獲得前 3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 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5.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定之

比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

以 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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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雙語專長  

缺額：2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雙 

語 

專 

長 

 (最高 50分) 

1. 具有加註雙語專長教師證 得分 10分 
   5. 請檢具教師證，以資

證明。 

6. 雙語年資需該學期每

週授課 1 節以上，授

課 2 學期為 1 年；請

提供服務證明書，並

加註授課節數。 

7. 年資得採計至本年度

7月 31日。 

8. 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

排序。 

2.擔任雙語老師年資(最高以 18分為限) 每一年給 6分 

   

3.英語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 得分 6分 
   

4.具英語專長(如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達 CEF

架構 B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或其他相

當等級可資證明者) (最高以 16分為限) 

每一證明給 8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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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專長  

缺額：1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自 

然 

專 

長 

 (最高 50分) 

1.自然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自然

專長教師證 
得分 10分 

   3. 請檢具學歷、教師證

敘獎令或獎狀等文

件，以資證明。 

4. 自然年資需該學期每

週授課 10節以上，授

課 2 學期為 1 年；請

提供服務證明書，並

加註授課節數。 

5. 除年資得採計至本年

度 7月 31日外，其餘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6. 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

排序。 

2.擔任自然老師年資(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年給 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自

然有關)獲得前 6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 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2分 

   

4.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自

然有關)獲得前 3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 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5.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定之

比賽(與自然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

以 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閱讀推動專長  

缺額： 1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閱 

讀 

推 

動 

專 

長 

 (最高 50分) 

1.擔任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年資(最高

以 30分為限) 
每一年給 5分 

   1. 請檢具敘獎令或獎狀

等文件，以資證明。 

2. 閱讀推動教師年資需

該學期每週授課10節

以上，授課 2 學期為

1年；請提供服務證明

書，並加註授課節數。 

3. 除年資得採計至本年

度 7月 31日外，其餘

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4. 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

排序。 

2.獲選「閱讀磐石獎」或「閱讀推手獎」；

獲「閱讀訪視」優等以上 

(最高以 20分為限) 

縣市級每次 5分 

全國級每次 10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雙語專長(華語及英語)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雙語相關學經

歷(最高 60分) 

與雙語或英語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雙語或英語有關

之進修學分(最高以 12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6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雙語或英語有關)獲獎 

          (最高以 1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9分    

最近 6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雙語或英語有關)獲得前 6名或佳

作以上(最高以 15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9分 

4--6名或佳作一次

給 6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豐鄉新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美術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美

術)相關學經歷

(最高 45分) 

與美術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美術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豐鄉新豐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體育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高

45分) 

與體育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體育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體育排球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體育排球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福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STEAM)、資訊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自然領域

(STEAM)、資

訊相關學經歷

(最高五十分) 

1.自然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並加註自然專長教

師證 

得分 10分    1.請檢具學歷、教師證

敘獎令、認證證書或獎

狀等文件，以資證明。 

2.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3.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4.雙語年資須該學期每

週授課 1節以上，授課

2學期為 1年；請提供

服務證明書，並加註授

課節數。 

5.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排

序。 

 

2.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自

然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5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5分    

3.具清華 STEAM教師認證 得分 5分    

4.擔任資訊組長或資訊聯絡人並加註科技領域資

訊專長教師證 

得分 10分    

5.擔任自然領域或資訊課程雙語老師年資(最高

以 10分為限) 

 

每一年給 5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埔和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音樂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

(音樂)相關學

經歷(最 50

分) 

1.音樂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音樂專

長教師證  得分 10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2.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音

樂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音

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20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4.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定之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埔和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健體領域

(體育)相關學

經歷(最高 50

分) 

1.體育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體育專

長教師證  得分 10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2.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體

育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體

育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20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4.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定之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瑞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音樂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

(音樂)相關學

經歷(最 50

分) 

與音樂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音樂有關之進修學分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次給 1分  

   

最近 3 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6 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6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9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瑞興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健體領域

(體育)相關學

經歷(最高 50

分) 

1.體育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體育專

長教師證  得分 10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2.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與體

育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體

育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20分為 
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4.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定之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備註:表格列數由開缺學校於符合規定下自行增刪；惟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確認後不得再變更。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福龍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中英雙語專長  

缺額：1 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雙 

語 

專 

長 

 (最高 50分) 

1.具有加註雙語專長教師證 得分 20分 
   1.請檢具教師證，英語

相關學系證明，英文 B2

相當程度之證明，以資

證明。 

2.雙語年資需該學期每

週授課 1節以上，授課

2學期為 1年；請提供

服務證明書，並加註授

課節數。 

3.年資得採計至本年度

7月 31日。 

4.本積分申請表不得為

0分；如有同分情形，

以項目順序分數進行排

序。 

2.英語學系畢業(最高以 10分為限) 
主系得分 10分 

輔系得分 5分 

   

3. 具有英文 B2相當程度 得分 10分    

4.擔任雙語老師年資(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年給 5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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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福龍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環境自然科學教育暨數理資訊專長 

缺額：1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依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您是否同意「經介聘成功者，應執行該校發

展特色任務。」： □同意(續填下列項目得分欄位)     □不同意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自 

然 

或 

數 

學 

專 

長 

 (最高 50分) 

1.自然或數學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

自然或數學專長教師證 
得分 20分 

   7. 請檢具學歷、教師證

敘獎令或獎狀等文

件，以資證明。 

8. 自然或數學年資需該

學期每週授課 10節

以上，授課 2學期為

1年；請提供服務證

明書，並加註授課節

數。 

9. 除年資得採計至本年

度 7月 31日外，其

餘得分一律採計至積

分審查日前一日止。 

10. 本積分申請表不

得為 0分；如有同分

情形，以項目順序分

數進行排序。 

2.擔任自然或數學領域教師且有清華 STEAM證書 得分 10分 

   

3.擔任自然或數學領域老師年資(最高以 10 分為

限) 
每一年給 2分 

   

5.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與自然

或數學領域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請開缺學校派員複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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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松林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自然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自然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高

65分) 

與自然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自然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自然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 

計  次(最高以 12分為限)   

前 3 名或特優一次給

4 分、4--6 名或優等

一次給 2 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自然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 

計    次(最高以 8分為限 

一次給 1分    

 教師證加註自然專長 給 20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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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美術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3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健體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高

50分) 

1.美術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

美術專長教師證 
 

得分10分 
 

   

1.學歷應檢附畢業證書。

2.年資應檢附服務證明

或在職證明。 

3.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4.參加比賽獲獎應檢附

嘉獎令、獎狀、指導證明

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5.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2.擔任美術老師年資(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滿一年給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

(與美術有關)獲得前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

以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2分 
 

   

4.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

(與美術有關)獲得前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

以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1分 
 

   

5.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

定之比賽(與美術有關)獲得前3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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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2(共 3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健體領域相

關學經歷(最高

50分) 

1.體育相關學系大學以上畢業或具有加註

體育專長教師證 
 

得分10分 
 

   

1.學歷應檢附畢業證書。

2.年資應檢附服務證明

或在職證明。 

3.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4.參加比賽獲獎應檢附

嘉獎令、獎狀、指導證明

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5.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2.擔任體育老師年資(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滿一年給2分 
 

   

3.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

(與體育有關)獲得前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

以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2分 
 

   

4.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賽

(與體育有關)獲得前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

以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1分 
 

   

5.參加縣市級以上有關主管機關主辦或核

定之比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3名或優等

以上(最高以10分為限)   計    次 
 

每次給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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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閱讀推動專長  

缺額：缺額 3(共 3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閱讀推動專

長(最高 50分) 

1.擔任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年資最高以 30 

分為限 
每一年給5分 

 

   

1.學歷應檢附畢業證書。

2.年資應檢附服務證明

或在職證明。 

3.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4.參加比賽獲獎應檢附

嘉獎令、獎狀、指導證明

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5.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2.獲 選「 閱讀磐石獎 」或「 閱讀推手 

獎」；獲「閱讀訪視」優等以上(最高以 20 

分為限) 

縣市級每次5分 

全國級每次10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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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芎林鄉芎林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音樂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藝術領域

(音樂)相關學

經歷(最高 45

分) 

與音樂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音樂有關之進修學分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音樂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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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寶山鄉雙溪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資訊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資訊相關學

經歷(最高 50

分) 

與資訊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 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資訊有關之進修學分

(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性比

賽(與資訊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

次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級比

賽(與資訊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地方級比

賽或活動(與資訊有關) (最高以 5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0.2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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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介聘作業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申請表 

志願學校：新竹縣尖石鄉秀巒國民小學 

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體育專長  

缺額：缺額 1(共 1缺額)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公費生 

□是 □否 

性別  現職服務學校  分發於_____學年度 

聯絡電話  教師登記類別  

二、介聘資格審核 

檢核事項（3選1即可；請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教師自我檢核 學校檢核 介聘小組檢核 

1 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2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3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三、積分審查項目  

項目 給分條件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

得分 

現職學校

審核得分 

積分審查小

組核定分數 
備    註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教 

師 

專 

長 

具體育領域(體

育)相關學經歷

(最高 45分) 

與體育相關學系之學歷 (最高以 15分為限) 博士給 15分 

碩士給 13分 

學士給 11分 

   1.進修學分應出具學分

證明書或成績單。 

2.相關指導比賽應出具

證明。 

3.得分一律採計至積分

審查日前一日止。 

取得最高學歷之後所修習與體育有關之進修

學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每一學分給 1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全國

性比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6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12分為限)                          

計    次 

前 3名或特優一次

給 4分 

4--6名或優等一次

給 2分 

   

最近 3年內實際指導服務學校學生參加縣市

級比賽(與體育有關)獲得前 3名或優等以上

(最高以 8分為限)                                    

計    次 

一次給 1分    

合 計     

積分總計     

申請人簽章           現職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現職學校校長簽章             積分審查小組審核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填 

開缺學校人事單位核章： 

開缺學校教評會代表核章： 

開缺學校校長核章： 


